佛   光   大   學
憑 證 黏 存 單
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計畫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計畫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經  手  人
	驗  收  或

證  明  人
	單      位

主      管
	一    級

主    管
	審  核  人
	會   計   室

主        任
	核    准

	
	
	
	
	
	
	

	（報帳注意事項）

1. 黏存單的經手人與證明人，不得為同一人。
2. 內容及摘要欄，請詳細載明發生日期、事由及購買內容。
3. 請購單、驗收單、估價單上所填金額，應寫含稅金額。
4. 黏存單上的付款廠商，應與得標廠商及發票廠商的名稱相同。
5. 收銀機發票，請用原子筆逐筆填寫購買內容及簽名。
6. 核銷時，請取得合法單據（需有廠商的統一編號）。
7. 經常往來廠商，一律使用電子轉帳或支票付款，請勿個人先行墊錢或以所保管之零用金支付。
8. 請按照請購、驗收及請款流程，分次作業。未完成請購，請勿先行購買。

	 會   計   科   目
	 金          額
	內        容        及        摘        要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合       計
	
	
	沖銷/付款


核銷單號：








